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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 106年第 10次委員會議紀錄 

一、 時間：中華民國 106 年 12月 25日(星期一)下午 2時整 

二、 地點：原能會 2樓會議室 

三、 主席：謝曉星主任委員           記錄：萬延瑋 

四、 出席人員：(詳如簽到單) 

五、 列席人員：(詳如簽到單) 

六、 宣讀原能會 106年第 9次委員會議紀錄暨報告後續辦理情形：(略) 

宣讀畢，主席徵詢與會人員均無意見後，裁示：原能會 106年第

9 次委員會議紀錄暨報告後續辦理情形相關資料洽悉。 

七、 報告事項： 

「107年度龍門電廠資產維護管理計畫安全審查」報告案： 

(一)報告內容：略。 

(二)委員發言紀要及回應說明： 

委員發言紀要： 

1、龍門電廠燃料若要外運，應建立溝通計畫，且不論未來外

運至哪裡，均應避免造成國際糾紛。 

2、何時可確認龍門電廠不會啟封運轉？ 

3、台電公司執行龍門電廠資產維護管理係為確保其價值，是

否已有活化方案？ 

4、外界對於龍門電廠處置步伐太慢，感覺行動未與決心同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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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電公司回應說明紀要： 

1、2025年非核家園是政府既定的政策，龍門電廠不會重新啟

封、運轉，並經行政院同意後，才規劃辦理龍門電廠核子

燃料之外運，且必須要遵照台美核能和平利用合作協定處

理。 

2、有關龍門電廠資產後續活化部分，設備方面可尋求國外買

主，若國外有興建相同型式之機組，則儘量整廠輸出；由

於北部地區未來可能供電吃緊，廠址部分則規劃轉型為綜

合電力園區，優先開發再生能源，未來轉型規劃亦會納入

當地居民之意見。 

原能會回應說明紀要： 

龍門電廠若轉型，台電公司應與當地鄉親充分溝通，危機就是

轉機，主動提出，釋出善意。未來龍門電廠員工可能不到 200

人，但運轉中的核電廠將來除役還有很多工作要做，應適時給

予員工鼓勵。 

經濟部回應說明紀要： 

1、龍門電廠轉型納入在地意見部分，經濟部會審慎考量，台

電公司亦已透過不同管道及方式，蒐集在地意見。 

2、有關台電公司核電廠同仁士氣部分，經濟部已督促台電公

司主管注意並主動關切同仁，面對漫長除役工作，台電公

司亦已有規劃，期能無縫轉型。 

3、有關龍門電廠轉型速度能否加快部分，行政院於 103年宣

布龍門電廠封存，105 年 7 月立法院決議後改為資產維護

管理，而今(106)年修正通過之電業法，已明文規定 202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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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所有核能機組停止運轉，爰龍門電廠將不啟封、不運轉，

目前規劃從核燃料先進行處置，若台電公司能於今(106)年

底前與廠商談妥，明(107)年將開始外運，惟因法令問題，

經濟部及台電公司持續與審計部溝通中。 

4、龍門電廠偌大廠房如何轉型、未來資產如何處理，台電公

司已投入 2,838 億元該如何回收部分，經濟部將俟台電公

司完成龍門電廠資產後續處理規劃後，除向行政院報告，

同時也向行政院國家發展永續委員會非核家園推動專案小

組報告，該小組委員已納入地方代表，可廣納各界意見。 

委員發言紀要： 

核子燃料運送要低調保密，以免國外團體阻撓等等。 

委員發言紀要： 

1、龍門電廠資產維護管理計畫原規劃至 106年，展延 1年之

原因為何？是否會再繼續展延？ 

2、原能會已將龍門電廠資產維護管理計畫及審查結果等相關

資訊公布於網站，但有無將該資訊讓地方政府及當地鄉親

知道，並主動公開資訊，讓在地民眾有積極瞭解的管道。 

原能會回應說明紀要： 

1、目前廠區內的新核子燃料外運須時間處理，台電公司在答

復中也說明會採逐年編預算，滾動檢討方式辦理，所以確

實有可能再展延至 108 年。原能會以安全管制的角度考

量，建議針對未來可能的情境與需執行的工作與時程建立

Roadmap，以為長久之規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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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人民有知的權力，溝通是一種藝術，原能會一直朝資訊公

開透明之目標執行，但核子燃料的保防與保安非常重要，

必需遵守國際約定；至於地方之溝通，已適時提醒台電公

司要將訊息公開並通知地方。 

台電公司回應說明紀要： 

有關加強與民眾溝通部分，台電公司已利用拜會鄉親及與新

北市政府開會之時機適時溝通說明，資產維護亦和地方做過

說明會，會多聽取地方的意見。 

委員發言紀要： 

核子燃料的運送作業，相關時程規劃？是否建立標準作業程序

(SOP)，以確保實際作業之安全性。 

原能會回應說明紀要： 

核子燃料外運計畫，廠區內已建立標準作業程序(SOP)，另原

能會要求台電公司提出廠內核子燃料取出外運作業計畫，以

含括涉及保安的核子燃料暫貯區作業。 

台電公司回應說明紀要： 

核子燃料外運計畫內容包括裝箱、暫存、運出等，均屬標準作

業程序(SOP)，外運係採分批觀念，燃料承包商要經國際原子

能總署同意，運送所需特殊箱體數量有限，目前規劃分 8 批

次運送，單趟需 4 個月，約需 2至 3 年完成。  

委員發言紀要： 

1、龍門電廠反應器如何處理？是否也外運？有何處理之規

範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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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核子燃料外運前要經過何種處理？數量有多少?中子源之保

存方式為何、是否也要外運？ 

3、龍門電廠轉型方案，不能僅以台電公司利益為考量，應參

考多方意見，提出多種方案，評估各個方案之經濟、社會、

環境之成本和效益，以及對電力供應和台電資產的影響，

再進一步進行方案選擇。在方案規劃和選擇過程中應納入

民眾之參與，特別是東北角地區民眾。此外，廠區未來如

何發展與土地用途有關，用地問題須先釐清。 

4、原能會和台電對核子燃料運送已有相關辦法與經驗，龍門

電廠核子燃料外運應可依循。建議與審計部溝通時可考慮

使用更適當的用語取代「退運」或「外運」以減少疑慮。 

5、龍門電廠資產維護管理計畫主要係保留資產之最大價值，

此外還要確保最高之安全。 

6、龍門電廠維護人力及經費為何？ 

原能會回應說明紀要： 

1、核子燃料目前分別存放在 1號機反應廠房燃料池之格架中

(1 號機燃料池原本有水，目前已抽乾)以及輔助燃料廠房

(裝在燃料運輸箱內)。中子源存放於 1 號機反應廠房燃料

護箱池內(維持水淹蓋)，並定期偵測。 

2、核子燃料從國外運送到國內已有百餘(180)次，相關的經驗

已相當豐富，雖然如此，原能會和台電公司對每一次的運

送都當成是第一次，非常慎重。未來龍門電廠核子燃料外

運也需要通報國際原子能總署，遵循相關規定與要求辦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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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龍門電廠員工之轉型溝通，使其瞭解未來台電公司各核電

廠之除役，還有許多工作，仍需要大量之人力。 

4、依照台美核能和平利用合作協定，核燃料轉移均需經美方

同意，同樣反應器轉移亦需經美方同意。 

5、台電公司依現況提出資產維護管理計畫，雖說明最大的目

標是維持資產最大之價值，但原能會仍以安全管制為首

要，管制的重點在於核子燃料的保存管理與後續的外運，

以及核子反應器現階段在廠房內相關的管理以及後續的處

理。至於資產維護的部分，這裡面有很多細節，是屬於台

電公司的自主管理與自我的期許。 

經濟部回應說明紀要： 

1、經濟部非常關切台電公司核電部門同仁的士氣，2025 非核

家園的政策決定，難免對核電部門同仁士氣會有些干擾，

已提醒台電公司主管注意運轉中核電廠、龍門電廠及工地

團隊同仁的士氣，也會讓核電部門同仁順利、無縫接軌的

轉型到即將開始的除役工作。 

2、龍門電廠土地當初大部分係以徵收方式取得，徵收目的為

興建核電廠， 1號機已完成施工及測試，對於有無完成使

用，有解釋空間，尚未定案，經濟部已成立「加速核四資

產處理督導小組」，將進行檢討後報行政院。 

3、反應器之移轉需依照核子保防協定經美方同意後辦理，未

來如果商業模式無法處理，則予以報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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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電公司回應說明紀要： 

1、燃料外運要遵照台美核能和平利用合作協定，只能送給美

方，運送到燃料製造原廠；運送燃料的箱體要符合規定，

需由原廠提供，而且經過管制機關審查通過。至於中子源

擬規劃運用於台電公司放射試驗室儀器射源之校正。 

2、核子燃料是龍門電廠資產處理列為最優先的事，一直持續

進行中，但牽涉的事很多，包括與廠家簽約、燃料箱的租

賃、與審計部溝通、核子保防與保安等，都需要時間逐一

克服，但一切都朝著燃料外運的目標前進。 

3、龍門電廠人力隨工作量調整，規劃至 106 年底將降至 358

人，107 年底為 250 人、108年底為 180人；106年預算經

立法院審議後為 7.5 億元，其中支付保警、原能會及國際

原子能總署視察規費、消防隊等費用約 4 億元，剩餘 3.5

億元使用於 1、2號機之維護保養工作，預計至 107 年所需

經費將再下降。 

八、 決定： 

1、洽悉，同意備查。 

2、本案為立院與民眾關心的議題，原能會經嚴謹審查後已同意 107

年龍門電廠資產維護管理計畫，對於龍門電廠核子燃料外運廠

區作業計畫亦應嚴格審查，並請原能會各局處持續監督後續資

產維護計畫與核子燃料外運作業之執行情形。 

九、 主席結論：無。 

十、 散會(下午 3 時 37 分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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